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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家庭義工』登記表格 
 

家庭義工：以『家庭』為登記單位﹝有直系親屬關係者，例如夫妻/父母/兄弟姊妹/子女等﹞的義工組合。『家

庭義工』成員可以另行登記成為本機構『個人義工』。 

登記辦法：請填妥以下申請表格，閱覽本頁背後之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及義工服務私隱和保密聲明同意書，

之後交回本機構總部(地址：葵涌和宜合道 22 號)地下詢問處或相關部門。 

 

主登記人資料﹝主登記人必須是本機構已登記個人義工，必須填報 * 資料﹞ 

姓名：(中文正楷)*  (英文正楷)*  

身份證號碼（首３個數字）*：X -  XXX(X) 出生年份*：  年 性別*：  

住宅電話*：  聯絡電話：  

地  址*：  電  郵：  

家庭義工成員資料 

 中文姓名 
與主登記

人關係 

身份證號碼 

(首 3 個數字) 
出生年份 性別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1             

(  ) 

年    

2    年     

3    年    

4    年    

5    年    

6    年    
重要聲明﹝在合適□內，以示參閱及同意﹞ 

□  本人已詳閱背頁『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明白和同意有關內容。 

□  本人已詳閱背頁『義工服務私隱和保密聲明同意書』，明白和承諾執行有關守則。 

□  本人不同意貴機構日後以電郵或其他方式向本人介紹最新的義工服務資訊。 

主登記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登記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機

構

專

用

 

申 請 登 記 結 果  

 登記成功。生效日期：                      

 登記不成功。原因：                                                                    

辦理登記職員：            簽署：           部門：            日期：          .     

家庭義工登記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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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1.  本人完全明白及同意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收集本人個人資料目的，是基於本人向

機構申請服務。本人同意這些資料可傳閱予在工作上有需要知道該等資料的職員使用，

以協助本人申請機構的服務。  

2.  本人明白提供個人資料予機構是自願的。若本人未能提供足夠個人資料，機構可能無法

處理有關服務的申請或提供。如因資料不足而引致服務提供之延誤，需由本人負責。  

3.  本人亦明白需確保所提供之資料為準確。遇有任何資料改動，本人有責任儘快通知機構；

否則，如因所提供的資料失誤而引致服務提供之延誤，需由本人負責。  

4.  本人並清楚如所申請之服務涉及使用本人之家人／子女／親屬／朋友的個人資料，本人

有責任取得他們之同意。  

5.  本人知道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將於服務終結後的第 3 年銷毀。  

6.  除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特定的轄免範圍外，本人知道有權透過申請，查閱及更正機構

所存有關本人的個人資料。本人明白可聯絡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總幹事，地址：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 22 號，聯絡電話： 24235265，作出查詢及申請。  

 

 

 

 

義工服務私隱和保密聲明同意書  
 

  本人明白及認同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服務質素標準 14 之政策及守則，致力保

障服務使用者的私隱和尊嚴，令服務使用者個人資料得以適當保密；因此，無論在服務期

間及服務完成後，本人不會向任何人披露因服務於機構而取得的服務使用者資料，或使用

該些資料作非本機構指定之用途，或使用該些資料以謀取個人利益。  

  此外，本人亦會嚴格遵守機構機密資料保密原則，不會在未取得機構同意前，向任何

人披露因服務於機構而取得的任何限制資料／文件、機密資料／文件或高度機密資料／文

件，或使用該些資料／文件作非本機構指定之用途。  

  本人承諾遵守及執行有關私隱和保密守則，如有違反上述守則，本人願意承擔一切法

律責任。  

 


